
云南省刑事立案量刑最新标准

一、盗窃罪(刑法第 264 条)【1】【11】

（一）盗窃价值 1500 元为“数额较大”（特殊情形（1-8）为 50%），两年

内三次盗窃的，入户盗窃的，携带凶器盗窃的，或者扒窃的，应予立案追

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盗窃价值 4 万元为“数额巨大”（特殊情形（3-9）为 50%，属于其他

严重情节），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盗窃价值 35 万元为“数额特别巨大”（特殊情形（3-9）为 50%，属

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



盗窃未遂，以数额巨大“4 万元”的财物为目标的，以珍贵文物为目标的，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应予立案追诉；





盗窃馆藏一般文物、三级文物、二级以上文物的，分别认定为“数额较大”、

“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三件同一级文物可以视为一件高一级文物；





盗窃违禁品，按盗窃罪处理的，不计数额，根据情节轻重量刑。





特殊情形：(1)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2)一年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的；（3）组织、控制

未成年人盗窃的；（4）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事件发生地盗窃的；

（5)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6)在医院盗窃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的；

(7)盗窃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8)因盗窃造成严重后果的；(9)入户

盗窃的或携带凶器盗窃的。





二、抢劫罪(刑法第 263 条)【1】【6】

（一）犯抢劫罪，抢劫一次的，或者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

未达到“数额较大”，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

以暴力相威胁，具有下列情节之一，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盗窃、诈骗、抢夺接近“数额较大”（80%）标准的；

2.入户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诈骗、抢夺后在户外或交通工具外实施上

述行为的；

3.使用暴力致人轻微伤以上后果的；

4.使用凶器或以凶器相威胁的；

5.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入户抢劫的；

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

3.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

4.抢劫 3 次或者抢劫数额巨大（4 万元）的；

5.抢劫致人重伤的；

6.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

7.持枪抢劫的；

8.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的。



三、诈骗罪(刑法第 266 条)【2】【31】

（一）诈骗价值 5000 元（电信网络诈骗 3000 元）为“数额较大”，应予立

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诈骗价值 5 万元（电信网络诈骗 3 万元）为“数额巨大”（特殊情形

为 80%，属于其他严重情节），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诈骗（包括电信网络诈骗）价值 50 万元为“数额特别巨大”（特殊情

形为 80%，属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

诈骗未遂，以数额巨大“5 万元”（电信诈骗 3 万元）的财物为目标的，

应予立案追诉。





电信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其他严

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1.发送诈骗信息 5000 条以上的，

或者拨打诈骗电话五百 500 人次以上的；2.在互联网上发布诈骗信息，

页面浏览量累计 5000 次以上的。具有上述情形，数量达到相应标准 10

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



一般诈骗特殊情形：（1）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发布

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2）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

医疗款物的；（3）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4）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

的财物的；（5）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6）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





电信诈骗特殊情形：（1）造成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2）

冒充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骗的； （3）组织、指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 （4）



在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5）曾因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曾因电信网络

诈骗受过行政处罚的；（6）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

或者诈骗重病患者及其亲属财物的；（7）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

疗等款物的；（8）以赈灾、募捐等社会公益、慈善名义实施诈骗的；（9）利用电话追呼系统等

技术手段严重干扰公安机关等部门工作的；(10)利用“钓鱼网站”链接、“木马”程序链接、网络渗透

等隐蔽技术手段实施诈骗的。



四、敲诈勒索罪(刑法第 274 条)【3】【12】

（一）敲诈勒索价值人民币 3000 元为“数额较大”（特殊情形为 50%）或 2

年内敲诈勒索达 3 次，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敲诈勒索骗价值人民币 5 万元为“数额巨大”（特殊情形（3-7）为 80%，

属于其他严重情节），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敲诈勒索价值人民币 35 万元为“数额特别巨大”（特殊情形（3-7）

为 80%，属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

特殊情形：（1）曾因敲诈勒索受过刑事处罚的；（2）一年内曾因敲诈勒索受过行政处罚的；（3）

对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敲诈勒索的；（4）以将要实施放火、爆炸等危

害公共安全犯罪或者故意杀人、绑架等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相威胁敲诈勒索的； （5）以

黑恶势力名义敲诈勒索的；（6）利用或者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军人、新闻工作者等特殊身份

敲诈勒索的；（7）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

五、抢夺罪(刑法第 267 条)【4】【9】

（一）抢夺价值人民币 1200 元为“数额较大”（特殊情形为 50%）或者 2

年内 3 次抢夺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抢夺骗价值人民币 3 万元为“数额巨大”（特殊情形（3-10）为 50%，

属于其他严重情节），或者致人重伤、自杀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三）抢夺价值人民币 25 万元为“数额特别巨大”（特殊情形（3-10）为

50%，属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或者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

特殊情形：（1）曾因抢劫、抢夺或者聚众哄抢受过刑事处罚的;（2）一年内曾因抢夺或者哄抢受

过行政处罚的;（3）一年内抢夺三次以上的; （4）驾驶机动车、非机动车抢夺的;（5）组织、控

制未成年人抢夺的; （6）抢夺老年人、未成年人、孕妇、携带婴幼儿的人、残疾人、丧失劳动能

力人的财物的; （7）在医院抢夺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的;（8）抢夺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

贫、移民、救济款物的;（9）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事件发生地

抢夺的;（10）导致他人轻伤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



六、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刑法第 276 条之一）【5】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拒不支付 1 名劳动者 3 个月以上的劳动报酬且数额在 5000 元以上的；

2.拒不支付 10 名以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数额累计在 3 万元以上的。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造成严重后果，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1.造成劳动者或者被赡养人、被扶养人、被抚养人的基本生活受到严重

影响、重大疾病无法及时医治或者失学的；

2.对要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使用暴力或者进行暴力威胁的；

3.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七、开设赌场罪（涉赌博机）（刑法第 303 条第 2 款）【33】

（一）设置赌博机组织赌博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开设赌场罪定

罪处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1.设置赌博机 10 台以上的;

2.设置赌博机 2 台以上，容留未成年人赌博的;

3.在中小学校附近设置赌博机 2 台以上的;

4.违法所得累计达到 5000 元以上的;

5.赌资数额累计达到 5 万元以上的;

6.参赌人数累计达到 20 人以上的;

7.因设置赌博机被行政处罚后，两年内再设置赌博机 5 台以上的;

8.因赌博、开设赌场犯罪被刑事处罚后，五年内再设置赌博机 5 台以上的;

9.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二）设置赌博机组织赌博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1.数量或者数额以上第一项至第六项规定标准 6 倍以上的;

2.因设置赌博机被行政处罚后，两年内再设置赌博机 30 台以上的;

3.因赌博、开设赌场犯罪被刑事处罚后，五年内再设置赌博机 30 台以上的;

4.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可同时供多人使用的赌博机，台数按照能够独立供一人进行赌博活动的操

作基本单元的数量认定。

在两个以上地点设置赌博机，赌博机的数量、违法所得、赌资数额、参赌

人数等均合并计算。



八、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刑法第 313 条）【30】

具有下列情形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的情形，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1.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

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2.担保人或者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或者转让已向人民法院提

供担保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3.协助执行义务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致

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3.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义务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利用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5.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



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能力执行而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

的情形”:（1）具有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财产情况、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令等拒

不执行行为，经采取罚款或者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2）伪造、毁灭有关被执行人履

行能力的重要证据，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

妨碍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财产情况，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3）拒不交付法律文书指定

交付的财物、票证或者拒不迁出房屋、退出土地，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4）与他人串通，

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5）以暴力、

威胁方法阻碍执行人员进入执行现场或者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6）对执行人员进行侮辱、围攻、扣押、殴打，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7）毁损、抢夺执

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以及执行公务证件，致使执行工作无

法进行的；（8）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致使债权人遭受重大损失的。



九、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刑法第 312 条)【16】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数额达到 5000 元。

2.一年内曾因掩饰、隐瞒行为受过行政处罚，又实施掩饰、隐瞒的。

3.掩饰、隐瞒系电力设备、交通设施、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

军事设施或者救灾、抢险、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

4.掩饰、隐瞒行为致使上游犯罪无法及时查处，并造成公私财物损失无

法挽回的。

5.实施其他掩饰、隐瞒行为，妨害司法机关对上游犯罪进行追究的。

6.明知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犯罪所获取的数据、非法控制计

算机信息系统犯罪所获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权，而予以转移、收购、

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违法所得数额达到 5000 元的。

7.明知是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收购，数量达到 50 只的。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1.掩饰、隐瞒价值总额达到 10 万元以上的；

2.掩饰、隐瞒 10 次，或者 3 次且价值总额达到 5 万元以上的；

3 掩饰、隐瞒系电力设备，交通设施、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

军事设施或者救灾、抢险、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价值总额达

到 5 万元的；

4.掩饰、隐瞒行为致使上游犯罪无法及时查处，并造成公私财物重大损

失无法挽回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5.实施其他掩饰、隐瞒行为，严重妨害司法机关对上游犯罪予以追究的；



6.明知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犯罪所获取的数据、非法控制计

算机信息系统犯罪所获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权，而予以转移、收购、

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违法所得数额达到 5 万元的；

7.掩饰、隐瞒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的机动车五辆或者价值总额达到

50 万元的。

8.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十、交通肇事罪（刑法第 133 条）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

1.造成死亡 1 人，或者重伤 3 人，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

2.造成死亡 3 人，负事故同等责任的;

3.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

能力赔偿数额在 30 万元的;

4.交通肇事致 1 人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1）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2）无驾驶资格驾驶

机动车辆的;（3）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

驾驶的;（4）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5）超载

50%以上驾驶的;（6）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特别恶劣情节”，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

1.具有上款四种情形之一，又逃逸的；

2.造成死亡 2 人以上，或者重伤 5 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



3.造成死亡 6 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

4.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

能力赔偿数额在 60 万元以上的;

5.特别恶劣情节的其他情形。

（三）因逃逸致 1 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十一、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刑法第 359 条)【37】

（一）具有系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1.引诱他人卖淫的；

2.容留、介绍 2 人以上卖淫的；

3.容留、介绍未成年人、孕妇、智障人员、患有严重性病的人卖淫的；

4.一年内曾因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被行政处罚，又实施容留、介绍卖

淫行为的；

5.非法获利人民币一万元以上的。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

1.引诱 5 人以上或者引诱、容留、介绍 10 人以上卖淫的；

2.引诱 3 人以上的未成年人、孕妇、智障人员、患有严重性病的人卖淫，

或者引诱、容留、介绍 5 人以上该类人员卖淫的；

3.非法获利人民币 5 万元以上的；

4.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三）引诱不满十四周岁幼女卖淫的，依照刑法第 359 条第二款的规定，

以引诱幼女卖淫罪定罪处罚，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十二、组织卖淫罪(刑法第 358 条第一、二款)【37】

（一）以招募、雇佣、纠集等手段，管理或者控制他人卖淫，卖淫人员在 3

人以上的，应当认定为“组织他人卖淫”，应予立案追诉，处五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卖淫人员累计达 10 人以上的；

2.卖淫人员中未成年人、孕妇、智障人员、患有严重性病的人累计达 5 人

以上的；

3.组织境外人员在境内卖淫或者组织境内人员出境卖淫的；

4.非法获利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上的；

5.造成被组织卖淫的人自残、自杀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6.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十三、强迫卖淫罪(刑法第 358 条第一、二款)【37】

（一）强迫他人卖淫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卖淫人员累计达 5 人以上的；



2.卖淫人员中未成年人、孕妇、智障人员、患有严重性病的人累计达 3 人

以上的；

3.强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

4.造成被强迫卖淫的人自残、自杀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十四、协助组织卖淫罪(刑法第 358 条第四款)【37】

（一）在组织卖淫的犯罪活动中，帮助招募、运送、培训人员 3 人以上，

或者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等，起帮助作用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1.招募、运送卖淫人员累计达 10 人以上的；

2.招募、运送的卖淫人员中未成年人、孕妇、智障人员、患有严重性病的人

累计达 5 人以上的；

3.协助组织境外人员在境内卖淫或者协助组织境内人员出境卖淫的；

4.非法获利人民币 50 万元以上的；

5.造成被招募、运送或者被组织卖淫的人自残、自杀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6.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十五、特定行业单位人员犯包庇罪(刑法第 362 条）【37】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



1.向组织、强迫卖淫犯罪集团通风报信的；

2.二年内通风报信 3 次以上的；

3.一年内因通风报信被行政处罚，又实施通风报信行为的；

4.致使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其他共同犯罪的主犯未能及时归案的；

5.造成卖淫嫖娼人员逃跑，致使公安机关查处犯罪行为因取证困难而撤销刑

事案件的；

6.非法获利人民币 1 万元以上的；

7.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十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第 253 条）【35】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的；

2.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犯罪，向其出售或者提供

的；

3.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

50 条以上的；

4.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

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 500 条以上的；

5.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 5000

条以上的；

6.数量未达到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标准，但是按相应比例合计达到有关数量

标准的；



7.违法所得 5000 元以上的；

8.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

他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第三项至第七项规定标准一半以上的；

9.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获

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

10.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收受上述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

人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1.利用非法购买、收受的公民个人信息获利 5 万元以上的；

2.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购

买、收受公民个人信息的；

3.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1.造成被害人死亡、重伤、精神失常或者被绑架等严重后果的；

2.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

3.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第三项至第八项规定标准 10 倍以上的；

4.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十七、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刑法第 347 条)【1】【14】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

处没收财产：



1.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 1 千克以上，海洛因、甲基苯丙胺或者可

卡因 50 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

2.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

3.武装掩护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

4.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

5.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

（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 200 克以上不满 1 千克、海洛因或者

甲基苯丙胺 10 克不满 50 克，或者其它毒品数量较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 200 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

不满 10 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

处罚金；

贩卖少量毒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向三人以上贩毒或者三次以上贩毒的；

2.在戒毒监管场所贩卖毒品的；

3.向在校学生贩卖毒品的；

4.组织、利用残疾人、严重疾病患者、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走

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

5.国家工作人员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

6.其他情节严重的。





“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美沙酮 200 克，3，4-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MDMA）等苯丙胺类毒

品（甲基苯丙胺除外）、吗啡 20 克，氯胺酮 100 克，芬太尼 25 克，甲卡西酮 40 克，二氢埃托

啡 2 毫克，哌替啶（度冷丁）50 克，曲马多、γ-羟丁酸 400 克，大麻油 1 千克、大麻脂 2 千克、

大麻叶及大麻烟 30 千克，可待因、丁丙诺啡 1 千克，三唑仑、安眠酮 10 千克，阿普唑仑、恰特

草 20 千克，咖啡因、罂粟壳 40 千克，巴比妥、苯巴比妥、安钠咖、尼美西泮 50 千克，氯氮卓、

艾司唑仑、地西泮、溴西泮 100 千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





“其他毒品数量大”：美沙酮 1 千克，3，4-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MDMA）等苯丙胺类毒品

（甲基苯丙胺除外）、吗啡 100 克，氯胺酮 500 克，芬太尼 125 克，甲卡西酮 200 克，二氢埃

托啡 10 毫克，哌替啶（度冷丁）250 克，曲马多、γ-羟丁酸 2 千克，大麻油 5 千克、大麻脂 10

千克、大麻叶及大麻烟 150 千克，可待因、丁丙诺啡 5 千克，三唑仑、安眠酮 50 千克，阿普唑

仑、恰特草 100 千克，咖啡因、罂粟壳 200 千克，巴比妥、苯巴比妥、安钠咖、尼美西泮 250

千克，氯氮卓、艾司唑仑、地西泮、溴西泮 500 千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



十八、非法持有毒品罪(刑法第 348 条)【14】

（一）非法持有“毒品数量较大”（同上），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罚金。

（二）非法持有“毒品数量较大”，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在戒毒场所、监管场所非法持有毒品的；

2.利用、教唆未成年人非法持有毒品的；

3.国家工作人员非法持有毒品的；

4.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三）非法持有“毒品数量大”（同上），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十九、容留他人吸毒罪(刑法第 354 条)【14】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罚金:



1.一次容留多人吸食、注射毒品的；

2.两年内 3 次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

3.两年内曾因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受过行政处罚的；

4.容留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

5.以牟利为目的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

6.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造成严重后果的；

7.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二十、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刑法第 349 条)【14】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

1.作虚假证明,帮助掩盖罪行的;

2.帮助隐藏、转移或者毁灭证据的;

3.帮助取得虚假身份或者身份证件的;

4.以其他方式包庇犯罪分子的。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1.被包庇的犯罪分子依法应当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2.包庇多名或者多次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的；

3.严重妨害司法机关对被包庇的犯罪分子实施的毒品犯罪进行追究的；

4.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十一、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刑法第 349 条)【14】



（一）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毒品

或者犯罪所得的财物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1.为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毒品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

或者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量大”标准的；

2.为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毒品犯罪所得的财物价值达到 5 万元以上

的；

3.为多人或者多次为他人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或者毒品犯罪所得的财物的；

4.严重妨害司法机关对该犯罪分子实施的毒品犯罪进行追究的；

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不具有“情节严重”情形，归案后认罪、悔罪、积极退赃，且系初犯、偶犯，

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二十二、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走私制毒物品罪(刑法第 350 条)

【14】

（一）达到下列数量标准的，属于 “情节较重”（特殊情形为 50%）,应予立

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1.麻黄碱（麻黄素）、伪麻黄碱（伪麻黄素）、消旋麻黄碱（消旋麻黄素）

1 千克以上不满 5 千克；

2.1-苯基-2-丙酮、1-苯基-2-溴-1-丙酮、3，4-亚甲基二氧苯基-2-丙酮、

羟亚胺 2 千克以上不满 10 千克；



3.3-氧-2-苯基丁腈、邻氯苯基环戊酮、去甲麻黄碱（去甲麻黄素）、甲基

麻黄碱（甲基麻黄素）4 千克以上不满 20 千克；

4.醋酸酐 10 千克以上不满 50 千克；

5.麻黄浸膏、麻黄浸膏粉、胡椒醛、黄樟素、黄樟油、异黄樟素、麦角酸、

麦角胺、麦角新碱、苯乙酸 20 千克以上不满 100 千克；

6.N-乙酰邻氨基苯酸、邻氨基苯甲酸、三氯甲烷、乙醚、哌啶 50 千克以上

不满 250 千克；

7.甲苯、丙酮、甲基乙基酮、高锰酸钾、硫酸、盐酸 100 千克以上不满 500

千克；

8.其他制毒物品数量相当的。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 “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1.制毒物品数量在上述的最高数量标准以上，不满最高数量标准 5 倍的；

2.达到上述的数量标准，且具有上述特殊情形 3-6 之一的；

3.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 “情节特别严重”，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制毒物品数量在上述的最高数量标准 5 倍以上的；

2.达到前款“情节严重”的数量标准，且具有特殊情形 3-6 情形之一的；

3.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非法买卖、运输、携带两种以上制毒物品进出国(边)境,每种制毒物品均没有

达到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量标准,但按前款规定的立案追诉数量比例折算成

一种制毒物品后累计相加达到上述数量标准的,应予立案追诉。



特殊情形：（1）曾因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走私制毒物品受过刑事处罚的；（2）

二年内曾因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走私制毒物品受过行政处罚的；（3）一次组织 5 人

以上或者多次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走私制毒物品，或者在多个地点非法生产制毒物

品的；（4）利用、教唆未成年人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走私制毒物品的；（5）国家

工作人员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走私制毒物品的；（6）严重影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的；（7）其他情节较重的情形。





二十三、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刑法第 351 条)【14】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罚金:

1.非法种植罂粟 500 株以上的不满 3000 株的;

2.非法种植大麻 5000 株以上不满 3 万株的；

3.非法种植罂粟 200 平方米以上不满 1200 平方米、大麻 2000 平方米以

上不满 12000 平方米，尚未出苗的；

4.非法种植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较大的。

5.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种植的;

6.抗拒铲除的。

（二）达到前款规定的最高数量标准的，应当认定为 “数量大”，处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非法种植罂粟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可以不予立案追

诉。



二十四、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刑法第 352

条)【14】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数量较大”,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罂粟种子 50 克以上、罂粟幼苗 5000 株以上的；

2.大麻种子 50 千克以上、大麻幼苗 5 万株以上的；

3.其他毒品原植物种子或者幼苗数量较大的。

二十五、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刑法第 353 条)【14】

（一）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 “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1.引诱、教唆、欺骗多人或者多次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

2.对他人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

3.导致他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犯罪行为的；

4.国家工作人员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

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十六、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刑法第 355 条)【14】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



1.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数

量较大”标准最低值的 50%，不满“数量较大”标准的；

2.二年内曾因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受过行政处罚的；

3.向多人或者多次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

4.向吸食、注射毒品的未成年人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

5.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造成严重后果的；

6.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1.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三款的“数量较

大”标准的；

2.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达到前款第一项规定的数量标准，且具有前

款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3.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十七、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刑法第 397 条)【19】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

大损失”，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造成死亡 1 人以上，或者重伤 3 人以上，或者轻伤 9 人以上，或者重伤 2

人、轻伤 3 人以上，或者重伤 1 人、轻伤 6 人以上的；

2.造成经济损失 30 万元以上的；

3.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4.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处五年以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

1.上述伤亡人数标准的 3 倍；

2.经济损失 150 万元以上的；

3.造成前款规定的损失后果，不报、迟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

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致使损失后果持续、扩大或者抢救工作延误

的；

4.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的；

5.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十八、环境监管失职罪（刑法第 408 条）【27】

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

者不认真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

产损失 30 万元以上，或者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致使公私财产遭受

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应予立案，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1.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

2.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 12 小时以上的；

3.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 5 亩以上，其他农用地 10 亩以

上，其他土地 20 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4.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 50 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 2500 株以上

的；

5.致使疏散、转移群众 5000 人以上的；

6.致使 30 人以上中毒的；

7.致使 3 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8.致使 1 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9.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二十九、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刑法第 419 条）【17】

文物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海关、城乡建设规划部门

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涉嫌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珍贵文物损

毁或者流失，后果严重的，应予立案，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导致二级以上文物或者 5 件以上三级文物损毁或者流失的；

2.导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本体严重损毁或者灭失

的；

3.其他后果严重的情形。

三十、贪污罪(刑法第 382 条)【15】

（一）数额在 3 万元以上不满 20 万元的，属于“数额较大”，数额在 1 万元

以上不满 3 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其他较重情节”，应予立案追诉，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1.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

定款物的；



2.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

3.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

4.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

5.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

6.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二）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不满 300 万元的，属于“数额巨大”，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不满 20 万元，具有上述六种情形之一的，为“其他严重情节”，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数额在 30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数额在 150 万元以

上不满 300 万元，具有上述六种情形之一的，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 财产。

三十一、受贿罪(刑法第 385 条)【15】

（一）数额在 3 万元以上不满 20 万元的，属于“数额较大”，数额在 1 万元

以上不满 3 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其他较重情节”，应予立案追诉，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1.多次索贿的；

2.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

3.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二）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不满 300 万元的，属于“数额巨大”，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不满 20 万元，具有上述三种情形之一的，属于“其他严重情节”，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数额在 30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数额在 150 万元以

上不满 300 万元，具有上述三种情形之一的，属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十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刑法第 388 条之一)【15】

（一）数额在 3 万元以上不满 20 万元的，属于“数额较大”，数额在 1 万元

以上不满 3 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其他较重情节”，应予立案追诉，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1.多次索贿的；

2.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

3.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二）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不满 300 万元的，属于“数额巨大”，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不满 20 万元，具有上述三种情形之一的，属于“其他严重情节”，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数额在 30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数额在 150 万元以

上不满 300 万元，具有上述三种情形之一的，属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十三、挪用公款罪（刑法第 384 条）【15】

（一）进行非法活动数额在 3 万元以上的，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

未还数额在 5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应予立案追诉，处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

（二）进行非法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有

期徒刑： (1)挪用公款数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 (2)挪用救灾、抢险、防汛、



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特定款物，数额在 50 万元以上不满 100 万元的；

(3) 挪用公款不退还，数额在在 50 万元以上不满 100 万元的；(4)其他严

重的情节。

进行营利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1) 挪用公款数额在 200 万元以上的； (2) 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

扶贫、移民、救济特定款物，数额在 100 万元以上不满 200 万元的； (3)

挪用公款不退还，数额在 100 万元以上不满 200 万元的； (4)其他严重的

情节。

（三）进行非法活动数额在 300 万元以上，进行营利活动数额在 500 万元

以上，属于“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三十四、行贿罪（刑法第 390 条）【15】

（一）行贿数额在 3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数额在 1 万元以上不满 3

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以立案追诉，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罚金；

1.向 3 人以上行贿的；

2.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3.通过行贿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4.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

行贿，实施非法活动的；

5.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司法公正的；

6.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 50 万元以上不满 100 万元的。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1.行贿数额在 100 万元以上不满 500 万元的；

2.行贿数额在 50 万元以上不满 100 万元，并具有上述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

的情形之一的；

3.其他严重的情节。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 100 万元

以上不满 500 万元的，为“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

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行贿数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

2.行贿数额在 250 万元以上不满 500 万元，并具有上述第一项至第五项规

定的情形之一的；

3.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 500 万元

以上的，为“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三十五、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刑法第 390 条之一)【15】

定罪量刑适用标准，参照关于行贿罪的规定执行。

单位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三十六、职务侵占案(刑法第 271 条第 1 款)【1】【15】



（一）职务侵占数额在 6 万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应予立案追诉，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二）职务侵占数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三十七、挪用资金案(刑法第 272 条第 1 款)【15】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1.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进行营利活动

的;

2.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 6 万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

（二）下列情形属于“数额巨大”，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

1.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 400 万元以上，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进行营利活

动的;

2.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 200 万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

三十八、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第 163 条）【15】

（一）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在 6 万元以上不满 100 万元的，

属于“数额较大”，应予立案追诉，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二）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

大”，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三十九、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刑法第 164 条）【15】



（一）个人行贿数额在 6 万元以上不满 200 万元的，单位行贿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二）行贿数额在 20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四十、诽谤罪（利用信息网络）（刑法第 246 条第 1 款）【10】

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应予立案

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1.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 5000 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

达到 500 次以上的；

2.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3.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的；

4.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四十一、非法经营（信息服务）罪（刑法第 225 条）【10】

（一）违反国家规定，以营利为目的，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

务，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扰乱

市场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处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 5 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 2 万元以上的；

2.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 15 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 5 万元以上的。



（二）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数额达到前款规定的数额 5 倍以上的，属于“情

节特别严重”，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四十二、走私武器、弹药罪（刑法第 151 条第 1 款）【8】

（一）走私武器、弹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轻”，应予立案

追诉，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走私以压缩气体等非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枪支 2 支以上不满 5 支的；

2.走私气枪铅弹 500 发以上不满 2500 发，或者其他子弹 10 发以上不满

50 发的；

3.未达到上述数量标准，但属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使用特种车辆从事走

私活动，或者走私的武器、弹药被用于实施犯罪等情形的；

4.走私各种口径在 60 毫米以下常规炮弹、手榴弹或者枪榴弹等分别或者合

计不满 5 枚的。

（二）走私武器、弹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走私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枪支 1 支，或者以压缩气体等非火药为动

力发射枪弹的枪支 5 支以上不满 10 支的；

2.走私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弹药，数量在该项规定的最高数量以上不满最高

数量 5 倍的；

3.走私各种口径在 60 毫米以下常规炮弹、手榴弹或者枪榴弹等分别或者合

计达到 5 枚以上不满 10 枚，或者各种口径超过 60 毫米以上常规炮弹合计

不满 5 枚的；



4.达到第一款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数量标准，且属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使用特种车辆从事走私活动，或者走私的武器、弹药被用于实施犯罪等情

形的。

（三）走私武器、弹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处无

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1.走私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枪支，数量超过该项规定的数量标准的；

2.走私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弹药，数量在该项规定的最高数量标准 5 倍以

上的；

3.走私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弹药，数量超过该项规定的数量标准，或者走私

具有巨大杀伤力的非常规炮弹 1 枚以上的；

4.达到第二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数量标准，且属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

子，使用特种车辆从事走私活动，或者走私的武器、弹药被用于实施犯罪

等情形的。



走私枪支散件，构成犯罪的，以走私武器罪定罪处罚。成套枪支散件以

相应数量的枪支计，非成套枪支散件以每 30 件为一套枪支散件计。





走私各种弹药的弹头、弹壳，构成犯罪的，以走私弹药罪定罪处罚。具

体的定罪量刑标准，按照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量标准的 5 倍执行。



四十三、走私假币罪（刑法第 151 条第 1 款）【8】



（一）走私伪造的货币，数额在 2000 元以上不满 2 万元，或者数量在 200

张（枚）以上不满 2000 张（枚）的，属于“情节较轻”，应予立案追诉，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走私伪造的货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走私数额在 2 万元以上不满 20 万元，或者数量在 2000 张（枚）以上不

满 2 万张（枚）的；

2.走私数额或者数量达到第一款规定的标准，且具有走私的伪造货币流入市

场等情节的。

（三)走私伪造的货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处无

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1.走私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或者数量在 2 万张（枚）以上的；

2.走私数额或者数量达到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标准，且属于犯罪集团的首要

分子，使用特种车辆从事走私活动，或者走私的伪造货币流入市场等情形

的。

四十四、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刑法第 151 条第 2 款）【8】

（一）走私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未达到本解释附表中（一）规定的数量

标准，或者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数额不满 20 万元的，属于“情节较轻”，应予

立案追诉，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走私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走私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达到本解释附表中（一）规定的数量标准的；



2.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不满 100 万元的；

3.走私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未达到本解释附表中（一）规定的数量标准，

但具有造成该珍贵动物死亡或者无法追回等情节的。

（三）走私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

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1.走私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达到本解释附表中（二）规定的数量标准的；

2.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数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

3.走私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达到本解释附表中（一）规定的数量标准，且

属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使用特种车辆从事走私活动，或者造成该珍贵

动物死亡、无法追回等情形的。



不以牟利为目的，为留作纪念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进境，数额不满 10

万元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

四十五、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刑法第 151 条第 3 款）【8】

（一）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走私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五株以上不满 25 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

10 株以上不满 50 株，或者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不

满 100 万元的；

2.走私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或者未命名的古生物化石不满 10 件，或者一般

保护古生物化石 10 件以上不满 50 件的；



3.走私禁止进出口的有毒物质一吨以上不满 5 吨，或者数额在 2 万元以上

不满 10 万元的；

4.走私来自境外疫区的动植物及其产品 5 吨以上不满 25 吨，或者数额在 5

万元以上不满 25 万元的；

5.走私木炭、硅砂等妨害环境、资源保护的货物、物品 10 吨以上不满 50

吨，或者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不满 50 万元的；

6.走私旧机动车、切割车、旧机电产品或者其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

20 吨以上不满 100 吨，或者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不满 100 万元的；

7.数量或者数额未达到本款第一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标准，但属于犯罪集团的

首要分子，使用特种车辆从事走私活动，造成环境严重污染，或者引起甲

类传染病传播、重大动植物疫情等情形的。

（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

节严重”，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走私数量或者数额超过前款第一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标准的；

2.达到前款第一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标准，且属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使用

特种车辆从事走私活动，造成环境严重污染，或者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

重大动植物疫情等情形的。

四十六、走私淫秽物品罪（刑法第 152 条第 1 款）【8】

（一）以牟利或者传播为目的，走私淫秽物品，达到下列数量之一的，属

于“情节较轻”，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罚金：

1.走私淫秽录像带、影碟 50 盘（张）以上不满 100 盘（张）的；



2.走私淫秽录音带、音碟 100 盘（张）以上不满 200 盘（张）的；

3.走私淫秽扑克、书刊、画册 100 副（册）以上不满 200 副（册）的；

4.走私淫秽照片、画片 500 张以上不满 1000 张的；

5.走私其他淫秽物品相当于上述数量的。

（二）走私淫秽物品在前款规定的最高数量以上不满最高数量 5 倍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走私淫秽物品在第一款规定的最高数量 5 倍以上，或者在第一款规

定的最高数量以上不满 5 倍，但属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使用特种车辆

从事走私活动等情形的，属于“情节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

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四十七、走私废物罪（刑法第 152 条第 2 款）【8】

（一）走私国家禁止进口的废物或者国家限制进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废物，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应予立案追诉，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走私国家禁止进口的危险性固体废物、液态废物分别或者合计达到 1 吨

以上不满 5 吨的；

2.走私国家禁止进口的非危险性固体废物、液态废物分别或者合计达到 5

吨以上不满 25 吨的；

3.走私国家限制进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液态废物分别或者合计达到

20 吨以上不满 100 吨的；

4.未达到上述数量标准，但属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使用特种车辆从事走

私活动，或者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等情形的。



（二）走私废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处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走私数量超过前款规定的标准的；

2.达到前款规定的标准，且属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使用特种车辆从事走

私活动，或者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等情形的；

3.未达到前款规定的标准，但造成环境严重污染且后果特别严重的。



走私置于容器中的气态废物，构成犯罪的，参照前两款规定的标准处

罚。



四十八、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刑法第 153 条）【8】

（一）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 10 万元以上不满 50 万元的，

属于“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偷逃应缴税额在 50 万元以上不满 250 万元的，属于“偷逃应缴税额

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偷逃应缴税额在 250 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

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

处罚金。

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偷逃应缴税额在 30 万元以上

不满 50 万元的，属于“其他严重情节”；偷逃应缴税额在 150 万元以上

不满 250 万元的，属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1）犯罪集团的首要分



子；（2）使用特种车辆从事走私活动的；（3）为实施走私犯罪，向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的；（4）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孕妇等特殊人群走

私的；（5）聚众阻挠缉私的。





单位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偷逃应缴税额在 20 万元以上不满 100

万元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偷逃应缴税额在 100 万元以上不

满 500 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偷逃应缴税额在 500 万元以上

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

四十九、集资诈骗罪(刑法第 192 条)【22】

（一）个人集资诈骗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单位集资诈骗数额在 50 万元以

上为“数额较大”，应予立案追诉，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个人集资诈骗数额在 30 万元以上，单位集资诈骗数额在 150 万元以

上为“数额巨大”，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个人集资诈骗数额在 100 万元以上 ，单位集资诈骗数额在 500 万元

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

没收财产。

五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第 176 条)【22】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个人犯罪数额达到 20 万元，单位犯罪数额达到 100 万元;



2.个人犯罪集资参与人达到 30 人，单位犯罪集资参与人达到 150 人;

3.个人犯罪给集资参与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达到 10 万元，单位犯罪给

集资参与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达到 50 万元的。

4.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和其他严重后果的。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单位非

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

2.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 100 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

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 500 人以上的；

3.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

50 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数额在 250 万元以上的；

4.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

五十一、信用卡诈骗罪(刑法第 196 条)【23】

（一）信用卡诈骗数额在 5000 元以上，恶意透支 1 万元以上为“数额较大”，

应予立案追诉，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信用卡诈骗数额在 5 万元以上，恶意透支 10 万元以上为“数额巨大”，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信用卡诈骗数额在 50 万元以上（造成严重后果的为 40 万元），恶

意透支 100 万元以上（造成严重后果的为 80 万元）为“数额特别巨大”，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五十二、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刑法第 177 条第 1 款）【23】

（一）复制他人信用卡、将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写入磁条介质、芯片或者

以其他方法伪造信用卡 1 张以上的，伪造空白信用卡 10 张以上的，属于“伪

造信用卡”，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定罪处罚，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伪造信用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伪造信用卡 5 张以上不满 25 张的；

2.伪造的信用卡内存款余额、透支额度单独或者合计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不

满 100 万元的;

3.伪造空白信用卡 50 张以上不满 250 张的；

4.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三）伪造信用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伪造信用卡 25 张以上的；

2.伪造的信用卡内存款余额、透支额度单独或者合计数额在 100 万元以上

的；

3.伪造空白信用卡 250 张以上的；

4.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五十三、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刑法第 177 条之一第 1 款）【23】



（一）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 10 张以上不满 100 张的，

属于第（一）项“数量较大”；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 5 张以上不满 50 张的，

属于第（二）项规定的“数量较大”，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数量巨大”，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1.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 10 张以上的；

2.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 100 张以上的；

3.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 50 张以上的；

4.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 10 张以上的；

5.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

卡 10 张以上的。

五十四、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刑法第 177 条之一第 2 款）

【23】

（一）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足以伪造可进行交易

的信用卡，或者足以使他人以信用卡持卡人名义进行交易，涉及信用卡 1

张以上不满 5 张的，以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定罪处罚，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涉及信用卡 5 张以上的，属于“数量巨大”，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五十五、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刑法第 143 条）【25】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

源性疾病”，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1.食品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

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

2.属于病死、死因不明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禽、兽、水产动物及其肉

类、肉类制品的；

3.属于国家为防控疾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食品的；

4.婴幼儿食品中生长发育所需营养成分严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5.其他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情形。

在食品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超限量或

者超范围滥用食品添加剂，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

性疾病的，应予立案追诉。

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违反食品安全标

准，超限量或者超范围滥用添加剂、农药、兽药等，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

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应予立案追诉。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属于“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1）造成轻伤以上伤害的;（2）造

成轻度残疾或者中度残疾的;（3）造成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或者

严重功能障碍的;（4）造成 10 人以上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

病的;（5）其他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情形。

2.属于“其他严重情节”的：（1）生产、销售金额 20 万元以上的;（2）生产、

销售金额 10 万元以上不满 20 万元，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数量较大



或者生产、销售持续时间较长的;（3）生产、销售金额 10 万元以上不满 20

万元，属于婴幼儿食品的;（4）生产、销售金额 10 万元以上不满 20 万元，

一年内曾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5）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后果特别严重”，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

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致人死亡或者重度残疾的;

2.造成 3 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3.造成 10 人以上轻伤、5 人以上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

障碍的;

4.造成 30 人以上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

5.其他特别严重的后果。

五十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法第 144 条）【25】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

1.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

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

2.在食品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

3.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使用禁用农药、

兽药等禁用物质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

4.在保健食品或者其他食品中非法添加国家禁用药物等有毒、有害物质的。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

1.属于“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1）造成轻伤以上伤害的;（2）造

成轻度残疾或者中度残疾的;（3）造成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或者

严重功能障碍的;（4）造成 10 人以上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

病的;（5）其他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情形。

2.属于“其他严重情节”的：（1）生产、销售金额 20 万元以上不满 50 万元

的;（2）生产、销售金额 10 万元以上不满 20 万元，有毒、有害食品的数

量较大或者生产、销售持续时间较长的;（3）生产、销售金额 10 万元以上

不满 20 万元，属于婴幼儿食品的;（4）生产、销售金额 10 万元以上不满

20 万元，一年内曾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

罚的;（5）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毒害性强或者含量高的;（6）其他情节

严重的情形。

（三）生产、销售金额 50 万元以上，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致

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

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致人死亡或者重度残疾的;

2.造成 3 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3.造成 10 人以上轻伤、5 人以上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

障碍的;

4.造成 30 人以上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

5.其他特别严重的后果。

五十七、生产、销售假药罪（刑法第 141 条）【24】



（一）生产、销售假药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但销售少量根据民间传统配方私自加工的药品，或者销售少量

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除外。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属于“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1）造成轻伤或者重伤的;（2）造

成轻度残疾或者中度残疾的;（3）造成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或者

严重功能障碍的;（4）其他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情形。

2.属于“其他严重情节”的:（1）造成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2）生产、

销售金额 20 万元以上不满 50 万元的;（3）生产、销售金额 10 元以上不

满 20 万元，并具有本解释第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4）根据生产、销售的

时间、数量、假药种类等，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的。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或者致人死亡的，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致人重度残疾的;

2.造成 3 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3.造成 5 人以上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4.造成 10 人以上轻伤的;

5.造成重大、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6.生产、销售金额 50 万元以上的;

7.生产、销售金额 20 万元以上不满 50 万元，并具有本解释第一条规定情

形之一的;



8.根据生产、销售的时间、数量、假药种类等，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的。

五十八、生产、销售劣药罪（刑法第 141 条）【24】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造成轻伤或者重伤的;

2.造成轻度残疾或者中度残疾的;

3.造成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4.其他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情形。

（二）致人死亡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后果特别严重”，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致人重度残疾的;

2.造成 3 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3.造成 5 人以上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4.造成 10 人以上轻伤的;

5.造成重大、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五十九、强迫交易罪（刑法第 226 条）【7】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1.造成被害人轻微伤的；

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000 元以上的；

3.强迫交易 3 次以上或者强迫 3 人以上交易的；

4.强迫交易数额 1 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 2000 元以上的；



5.强迫他人购买伪劣商品数额 5000 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 1000 元以

上的；

6.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以暴力、威胁手段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投标、拍卖，强迫他人转让或者

收购公司、企业的股份、债券或者其他资产，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特定

的经营活动，具有多次实施、手段恶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

等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1.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 万元以上的；

2.强迫交易 10 次以上或者强迫 10 人以上交易的；

3.强迫交易数额 5 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 1 万元以上的；

4.强迫他人购买伪劣商品数额 2 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 5000 元

以上的。

六十、强迫劳动罪（刑法第 244 条）【7】

以暴力、威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他人劳动的，应予立案追诉。

明知他人以暴力、威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他人劳动，为其招募、

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强迫他人劳动行为的，应予立案追诉。

六十一、寻衅滋事罪（刑法第 293 条）【26】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



1.随意殴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的：（1）致 1 人以上轻伤或者 2 人以上轻

微伤的；（2）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3）多次随意殴

打他人的；（4）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的；（5）随意殴打精神病人、残疾

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6）

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2.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的：（1）多次追逐、拦截、

辱骂、恐吓他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2）持凶器追逐、拦截、辱骂、

恐吓他人的；（3）追逐、拦截、辱骂、恐吓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

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4）引起他人精

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5）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

营的；（6）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

3.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破坏社会秩序的：（1）强拿硬

要公私财物价值 1000 元以上，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价值 2000 元

以上的；（2）多次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造成恶劣社会

影响的（3）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

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的财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4）引起他

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5）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

经营的。

（二）纠集他人 3 次以上实施寻衅滋事犯罪，未经处理的，处五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六十二、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刑法第 337 条）【7】



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的，或者有

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非法处置疫区内易感动物或者其产品，货值金额 5 万元以上的；

2.非法处置因动植物防疫、检疫需要被依法处理的动植物或者其产品，货值

金额 2 万元以上的；

3.非法调运、生产、经营感染重大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的林木种子、苗木等

繁殖材料或者森林植物产品的；

4.输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规定的禁止进境物逃避检疫，

或者对特许进境的禁止进境物未有效控制与处置，导致其逃逸、扩散的；

5.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检出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的动物疫病或者植

物有害生物后，非法处置导致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流失的；

6.一年内携带或者寄递《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

产品名录》所列物品进境逃避检疫 2 次以上，或者窃取、抢夺、损毁、抛

洒动植物检疫机关截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植物

及其产品名录》所列物品的；

7.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六十三、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刑法第 339 条）【27】

（一）违反国家规定，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的，应予

立案追诉，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致使公私财产损失 30 万元以上，或者具有污染环境罪立案追诉标准

第十项至第十七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属于“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

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具有上述污染环境罪后果特别严重十三项情形之一的，属于“后果特

别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六十四、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环境）（刑法第 286 条）【27】

违反国家规定，针对环境质量监测系统实施下列行为，或者强令、指使、

授意他人实施下列行为的，应予以立案追诉，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1.修改参数或者监测数据的；

2.干扰采样，致使监测数据严重失真的；

3.其他破坏环境质量监测系统的行为。

六十五、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刑法第 375 条第二款）【7】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非法生产、买卖成套制式服装 30 套以上，或者非成套制式服装 100 件以

上的；

2.非法生产、买卖帽徽、领花、臂章等标志服饰合计 100 件（副）以上的；

3.非法经营数额 2 万元以上的；

4.违法所得数额 5000 元以上的；

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买卖仿制的现行装备的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情节严重的，应予立案追诉。

六十六、伪造、盗窃、买卖、非法提供、非法使用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刑

法第 375 条第三款）【7】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伪造、盗窃、买卖或者非法提供、使用武装部队军以上领导机关车辆号牌

1 副以上或者其他车辆号牌 3 副以上的；

2.非法提供、使用军以上领导机关车辆号牌之外的其他车辆号牌累计 6 个

月以上的；

3.伪造、盗窃、买卖或者非法提供、使用军徽、军旗、军种符号或者其他军

用标志合计 100 件（副）以上的；

4.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盗窃、买卖、提供、使用伪造、变造的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情

节严重的，应予立案追诉。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1.数量达到上述第 1、3 项规定标准 5 倍以上的；

2.非法提供、使用军以上领导机关车辆号牌累计 6 个月以上或者其他车辆

号牌累计 1 年以上的；

3.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或者特别恶劣影响的。

六十七、战时拒绝军事征收、征用罪（刑法第 381 条）【7】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无正当理由拒绝军事征收、征用 3 次以上的；

2.采取暴力、威胁、欺骗等手段拒绝军事征收、征用的；

3.联络、煽动他人共同拒绝军事征收、征用的；

4.拒绝重要军事征收、征用，影响重要军事任务完成的；

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六十八、铁路运营安全事故案、重大责任事故案、重大劳动安全事故案、

大型群众性活动重大安全事故案、危险物品肇事案、消防责任事故案（刑

法第 132 条、134 条 1 款、135 条、135 条之一、136 条、139 条）【18】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

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造成死亡 1 人以上，或者重伤 3 人以上的；

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上的；

3.其他造成严重后果或者重大安全事故的情形。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或者“情节特别恶劣”，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1.造成死亡 3 人以上或者重伤 10 人以上，负事故主要责任的；

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以上，负事故主要责任的；

3.其他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情节特别恶劣或者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

六十九、强令违章冒险作业案（刑法第 134 条第二款）【18】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应予立案追诉，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造成死亡 1 人以上，或者重伤 3 人以上的；

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上的；

3.其他造成严重后果或者重大安全事故的情形。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恶劣”，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1.造成死亡 3 人以上或者重伤 10 人以上，负事故主要责任的；

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以上，负事故主要责任的；

3.其他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情节特别恶劣或者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

七十、工程重大安全事故案（刑法第 137 条）【18】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应予立案追诉，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1.造成死亡 1 人以上，或者重伤 3 人以上的；

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上的；

3.其他造成严重后果或者重大安全事故的情形。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1.造成死亡 3 人以上或者重伤 10 人以上，负事故主要责任的；

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以上，负事故主要责任的；

3.其他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情节特别恶劣或者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

七十一、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案（刑法第 138 条）【18】



(一)具有下列情形的，属于“发生重大伤亡事故”，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造成死亡 1 人以上，或者重伤 3 人以上的。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1.造成死亡 3 人以上或者重伤 10 人以上，负事故主要责任的；

2.造成死亡 1 人以上，或者重伤 3 人以上，同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

元以上并负事故主要责任的，或者同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七十二、不报、谎报安全事故案（刑法第 139 条之一）【18】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

1.导致事故后果扩大，增加死亡 1 人以上，或者增加重伤 3 人以上，或者

增加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上的；

2.实施下列行为之一，致使不能及时有效开展事故抢救的：(1)决定不报、

迟报、谎报事故情况或者指使、串通有关人员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

的；(2)在事故抢救期间擅离职守或者逃匿的；(3)伪造、破坏事故现场，或

者转移、藏匿、毁灭遇难人员尸体，或者转移、藏匿受伤人员的；(4)毁灭、

伪造、隐匿与事故有关的图纸、记录、计算机数据等资料以及其他证据的；

3.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

1.导致事故后果扩大，增加死亡 3 人以上，或者增加重伤 10 人以上，或者

增加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以上的；



2.采用暴力、胁迫、命令等方式阻止他人报告事故情况，导致事故后果扩大

的；

3.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七十三、非法行医罪（刑法第 336 条第一款）【39】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造成就诊人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2.造成甲类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有传播、流行危险的;

3.使用假药、劣药或者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卫生材料、医疗器械，足以严

重危害人体健康的;

4.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

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造成就诊人中度以上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2.造成 3 名以上就诊人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七十四、走私文物罪（刑法第 151 条第二款）【17】

（一）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三级文物的，属于“情节较轻”，应予立案追诉，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无法确定文物等级，或者按照文物等级定罪量刑明显过轻或者过重的，走

私文物价值在 5 万元以上不满 20 万元的，属于“情节较轻”。



（二）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二级文物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无法确定文物等级，或者按照文物等级定罪量刑明显过轻或者过重的，走

私的文物价值在 20 万元以上不满 100 万元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三）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一级文物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无法确定文物等级，或者按照文物等级定罪量刑明显过轻或者过重的，走

私的文物价值在 100 万元以上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七十五、故意损毁文物罪（刑法第 324 条第一款）【17】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

1.造成五 5 件以上三级文物损毁的；

2.造成二级以上文物损毁的；

3.致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本体严重损毁或者灭失

的;

4.多次损毁或者损毁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本体

的；

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七十六、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刑法第 324 条第二款）【17】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应予立案追诉，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致使名胜古迹严重损毁或者灭失的;

2.多次损毁或者毁损多处名胜古迹的;

3.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七十七、过失损毁文物罪（刑法第 324 条第三款）【17】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严重后果”，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

1.造成五 5 件以上三级文物损毁的；

2.造成二级以上文物损毁的；

3.致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本体严重损毁或者灭失

的。

七十八、倒卖文物罪（刑法第 326 条）【17】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应予立案追诉，处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1.倒卖三级文物的；

2.交易数额在 5 万元以上的；

3.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1.倒卖二级以上文物的；



2.倒卖三级文物 5 件以上的；

3.交易数额在 25 万元以上的；

4.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七十九、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毁损、流失罪（刑法第 419 条）【17】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后果严重”，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

1.导致二级以上文物或者 5 件以上三级文物损毁或者流失的；

2.导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本体严重损毁或者灭失

的；

3.其他后果严重的情形。

八十、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刑法第 224 条之一）【20】

（一）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 30 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应予

立案追诉，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

1.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 120 人以上的；

2.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 250 万

元以上的；

3.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

活动受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 60 人以

上的；

4.造成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5.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

八十一、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刑法第 229 条）【36】

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的工作人员，故

意提供虚假的药物非临床研究报告、药物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的。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1.在药物非临床研究或者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故意使用虚假试验用药品的；

2.瞒报与药物临床试验用药品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的；

3.故意损毁原始药物非临床研究数据或者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的；

4.编造受试动物信息、受试者信息、主要试验过程记录、研究数据、检测数

据等药物非临床研究数据或者药物临床试验数据，影响药品安全性、有效

性评价结果的；

5.曾因在申请药品、医疗器械注册过程中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受过刑事处罚或

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

6.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处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八十二、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刑法第 288 条）【21】

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使用无线电频

率，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1.影响航天器、航空器、铁路机车、船舶专用无线电导航、遇险救助和安全

通信等涉及公共安全的无线电频率正常使用的；

2.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

事件发生地使用“黑广播”“伪基站”的；

3.举办国家或者省级重大活动期间，在活动场所及周边使用“黑广播”“伪基

站”的；

4.同时使用 3 个以上“黑广播”“伪基站”的；

5.“黑广播”的实测发射功率 500 瓦以上，或者覆盖范围 10 公里以上的；

6.使用“伪基站”发送诈骗、赌博、招嫖、木马病毒、钓鱼网站链接等违法犯

罪信息，数量在 5000 条以上，或者销毁发送数量等记录的；

7.雇佣、指使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定人员使用“伪基站”的；

8.违法所得 3 万元以上的；

9.曾因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曾因扰乱无线电

通讯管理秩序受过行政处罚，又实施刑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的行为的；

10.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1.影响航天器、航空器、铁路机车、船舶专用无线电导航、遇险救助和安全

通信等涉及公共安全的无线电频率正常使用，危及公共安全的；

2.造成公共秩序混乱等严重后果的；



3.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

事件发生地使用“黑广播”“伪基站”，造成严重影响的；

4.对国家或者省级重大活动造成严重影响的；

5.同时使用 10 个以上“黑广播”“伪基站”的；

6.“黑广播”的实测发射功率 3000 瓦以上，或者覆盖范围 20 公里以上的；

7.违法所得 15 万元以上的；

8 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八十三、非法采矿罪（刑法第 343 条第一款） 【28】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或者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在 10 万元至 30 万元以

上的；

2.在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采矿，开采国家规定实

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或者在禁采区、禁采期内采矿，开采的矿产品

价值或者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在 5 万元至 15 万元以上的；

3.二年内曾因非法采矿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非法采矿行为的；

4.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

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1.数额达到上述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标准 5 倍以上的；

2.造成生态环境特别严重损害的；



3.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八十四、破坏性采矿罪（刑法第 343 条第二款）【28】

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在 50 万元至 100 万元以上，或者造成国家规划

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

矿种资源破坏的价值在 25 万元至 50 万元以上的，属于“造成矿产资源严重

破坏”，应予以立案追诉，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八十五、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刑法

第 300 条第一款）【31】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建立邪教组织，或者邪教组织被取缔后又恢复、另行建立邪教组织的；

2.聚众包围、冲击、强占、哄闹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公共场所、宗

教活动场所，扰乱社会秩序的；

3.非法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扰乱社会秩序的；

4.使用暴力、胁迫或者以其他方法强迫他人加入或者阻止他人退出邪教组织

的；

5.组织、煽动、蒙骗成员或者他人不履行法定义务的；

6.使用“伪基站”“黑广播”等无线电台（站）或者无线电频率宣扬邪教的；

7.曾因从事邪教活动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从事邪教

活动的；

8.发展邪教组织成员 50 人以上的；

9.敛取钱财或者造成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上的；



10.以货币为载体宣扬邪教，数量在 500 张（枚）以上的；

11.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达到下列数量标准之一的：（1）传单、喷图、

图片、标语、报纸 1000 份（张）以上的；（2）书籍、刊物 250 册以上的；

（3）录音带、录像带等音像制品 250 盒（张）以上的；（4）标识、标志

物 250 件以上的；（5）光盘、U 盘、储存卡、移动硬盘等移动存储介质

100 个以上的；（6）横幅、条幅 50 条(个)以上的。

12.利用通讯信息网络宣扬邪教，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制作、传播

宣扬邪教的电子图片、文章 200 张（篇）以上，电子书籍、刊物、音视频

50 册（个）以上，或者电子文档 500 万字符以上、电子音视频 250 分钟

以上的；（2）编发信息、拨打电话 1000 条（次）以上的；（3）利用在

线人数累计达到 1000 以上的聊天室，或者利用群组成员、关注人员等账号

数累计 1000 以上的通讯群组、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宣扬邪教的；（4）

邪教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数达到 5000 次以上的。

13.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行为人在一审判决前能够真诚悔罪，明确表示退出邪教组织、不再从事邪

教活动的，符合上述情形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

较轻”。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轻”，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实施本解释上述第一项至第七项规定的行为，社会危害较轻的；

2.实施本解释上述第八项至第十二项规定的行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相应标

准五分之一以上的；



3.其他情节较轻的情形。

符合上述情形，但行为人能够真诚悔罪，明确表示退出邪教组织、不再从

事邪教活动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其中，行为人系受蒙蔽、

胁迫参加邪教组织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

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实施本解释第二条第一项至第七项规定的行为，社会危害特别严重的；

2.实施本解释第二条第八项至第十二项规定的行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第二

条规定相应标准 5 倍以上的；

3.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行为人在一审判决前能够真诚悔罪，明确表示退出邪教组织、不再从事邪

教活动的，符合上述情形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

较轻”。

八十六、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致人重伤、死亡罪（刑

法第 300 条第一款）【31】

（一）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蒙骗他人，致 1 人以上死亡或者 3 人以上重伤

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蒙骗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造成 3 人以上死亡的；

2.造成 9 人以上重伤的；

3.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三）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蒙骗他人，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八十七、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刑法第 120 条）【32】【刑修九】

为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组织、纠

集他人，策划、实施下列行为之一，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

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的，以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

罪定罪处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积极参

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并处罚金：

1.发起、建立恐怖活动组织或者以从事恐怖活动为目的的训练营地，进行恐

怖活动体能、技能训练的；

2.为组建恐怖活动组织、发展组织成员或者组织、策划、实施恐怖活动，宣

扬、散布、传播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思想的；

3.在恐怖活动组织成立以后，利用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思想控制组织成员，

指挥组织成员进行恐怖活动的；

4.对特定或者不特定的目标进行爆炸、放火、杀人、伤害、绑架、劫持、恐

吓、投放危险物质及其他暴力活动的；

5.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

6.设计、制造、散发、邮寄、销售、展示含有暴力恐怖思想内容的标识、标

志物、旗帜、徽章、服饰、器物、纪念品的；

7.参与制定行动计划、准备作案工具等活动的。



八十八、煽动分裂国家罪定罪（刑法第 103 条第 2 款）【32】

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以煽动分裂国家罪

定罪处罚，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

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1.组织、纠集他人，宣扬、散布、传播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思想的；

2.出版、印刷、复制、发行载有宣扬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思想内容的图书、

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或者制作、印刷、复制载有宣扬宗教极端、

暴力恐怖思想内容的传单、图片、标语、报纸的；

3.通过建立、开办、经营、管理网站、网页、论坛、电子邮件、博客、微博、

即时通讯工具、群组、聊天室、网络硬盘、网络电话、手机应用软件及其

他网络应用服务，或者利用手机、移动存储介质、电子阅读器等登载、张

贴、复制、发送、播放、演示载有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思想内容的图书、

文稿、图片、音频、视频、音像制品及相关网址，宣扬、散布、传播宗教

极端、暴力恐怖思想的；

4.制作、编译、编撰、编辑、汇编或者从境外组织、机构、个人、网站直接

获取载有宣扬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思想内容的图书、文稿、图片、音像制

品等，供他人阅读、观看、收听、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传播的；

5.设计、制造、散发、邮寄、销售、展示含有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思想内容

的标识、标志物、旗帜、徽章、服饰、器物、纪念品的；

6.以其他方式宣扬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思想的。

八十九、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刑法第 291 条之一)【40】



（一）具有系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1.致使机场、车站、码头、商场、影剧院、运动场馆等人员密集

场所秩序混乱，或者采取紧急疏散措施的；

2.影响航空器、列车、船舶等大型客运交通工具正常运行的；

3.致使国家机关、学校、医院、厂矿企业等单位的工作、生产、经营、教学、

科研等活动中断的；

4.造成行政村或者社区居民生活秩序严重混乱的；

5.致使公安、武警、消防、卫生检疫等职能部门采取紧急应对措施的；

6.其他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造成严重后果”，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1.造成 3 人以上轻伤或者 1 人以上重伤的；

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 万元以上的；

3.造成县级以上区域范围居民生活秩序严重混乱的；

4.妨碍国家重大活动进行的；

5.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九十、非法经营（POS 机套现）罪（刑法第 225 条）【23】

（一）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 机）等方法，以虚构交

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

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数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

资金 20 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 10 万元以上的，

属于“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数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

资金 100 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 50 万元以上

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九十一、非法经营（药品及原料）罪（刑法第 225 条）【24】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 5 万元以上的，

属于“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非法经营数额在 50 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 25 万元以上的，

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九十二、非法经营（干扰通讯器材）罪（刑法第 225 条）【21】

非法生产、销售“黑广播”“伪基站”、无线电干扰器等无线电设备。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非法生产、销售无线电设备 3 套以上的；

2.非法经营数额 5 万元以上的；

3.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标准 5 倍以上，或者具

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九十三、非法经营（赌博机）罪（刑法第 225 条）【33】



以提供给他人开设赌场为目的，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生产、销售具有退币、

退分、退钢珠等赌博功能的电子游戏设施设备或者其专用软件。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处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 5 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 1 万元以上的;

2.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 50 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

3.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两年内因非法生产、销售赌博机行为受过二次

以上行政处罚，又进行同种非法经营行为的;

4.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特别严重”，处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 25 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 5 万元以上的;

2.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 250 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 50 万元以上的。

九十四、非法经营（伪基站）罪（刑法第 225 条）【34】

（一）非法生产、销售“伪基站”设备，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以非法经营罪

追究刑事责任，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个人非法生产、销售“伪基站”设备 3 套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 5 万元以

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 2 万元以上的；

2.单位非法生产、销售“伪基站”设备 10 套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 15 万

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 5 万元以上的；

3.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两年内曾因非法生产、销售“伪基站”设备受过

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非法生产、销售“伪基站”设备的。



（二）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数量、数额达到前款规定的数量、数额 5 倍

以上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

产。

九十五、污染环境罪（刑法第 338 条）【27】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

1.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

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2.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 3 吨以上的；

3.排放、倾倒、处置含铅、汞、镉、铬、砷、铊、锑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或

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3 倍以上的；

4.排放、倾倒、处置含镍、铜、锌、银、钒、锰、钴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或

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10 倍以上的；

5.通过暗管、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倾倒、

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6.二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

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

7.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

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

8.违法减少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支出 100 万元以上的；

9.违法所得或者致使公私财产损失 30 万元以上的；

10.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



11.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 12 小时以上的；

12.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 5 亩以上，其他农用地 10 亩

以上，其他土地 20 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13.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 50 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 2500 株以

上的；

14.致使疏散、转移群众 5000 人以上的；

15.致使 30 人以上中毒的；

16.致使 3 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17.致使 1 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18.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后果特别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1.致使县级以上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 12 小时以上的；

2.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 100 吨以上的；

3.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 15 亩以上，其他农用地 30 亩

以上，其他土地 60 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4.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 150 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 7500 株以

上的；

5.致使公私财产损失 100 万元以上的；

6.造成生态环境特别严重损害的；

7.致使疏散、转移群众 15000 人以上的；

8.致使 100 人以上中毒的；



9.致使 10 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10.致使 3 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11.致使 1 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并

致使 5 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12.致使 1 人以上死亡或者重度残疾的；

13.其他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

九十六、偷越国（边）境罪（刑法第 322 条）【38】

（一）偷越国(边)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处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1.在境外实施损害国家利益行为的;

2.偷越国(边)境 3 次以上或者 3 人以上结伙偷越国(边)境的;

3.拉拢、引诱他人一起偷越国(边)境的;

4.勾结境外组织、人员偷越国(边)境的;

5.因偷越国(边)境被行政处罚后一年内又偷越国(边)境的;

6.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六章第三节规定的“偷越国(边)境”行为:（1）没有出入境

证件出入国(边)境或者逃避接受边防检查的;（2）使用伪造、变造、无效的出入境证件出入国(边)

境的;（3）使用他人出入境证件出入国(边)境的;（4）使用以虚假的出入境事由、隐瞒真实身份、

冒用他人身份证件等方式骗取的出入境证件出入国(边)境的;（5）采用其他方式非法出入国(边)境

的。



（二）为参加恐怖活动组织，接受恐怖活动培训或者实施恐怖活动，偷越

国（边）境的，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九十七、组织他人偷越国（边）罪（刑法第 318 条）【38】

（一）领导、策划、指挥他人偷越国(边)境或者在首要分子指挥下，实施拉

拢、引诱、介绍他人偷越国(边)境等行为的，应当认定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

境”，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人数在 10 人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

一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人数众多”;违法所得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巨

大”，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九十八、骗取出境证件罪（刑法第 318 条）【38】

（一）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编造出境事由、身份信息或者相关的境外

关系证明的，应当认定为“弄虚作假”。弄虚作假，骗取出境证件，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1.骗取出境证件 5 份以上的;

2.非法收取费用 30 万元以上的;

3.明知是国家规定的不准出境的人员而为其骗取出境证件的;

4.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九十九、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刑法第 320

条）【38】



（一）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出售出入境证件，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

1.为他人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或者出售出入境证件 5 份以上的;

2.非法收取费用 30 万元以上的;

3.明知是国家规定的不准出入境的人员而为其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

或者向其出售出入境证件的;

4.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一百、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刑法第 321 条）【38】

（一）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罚金。

（二）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人数在 10 人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

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人数众多”;违法所得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巨

大”，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附：相关依据（点击可查看文件全文）

地方文件：

【1】云南省两院两厅《关于云南省办理盗窃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

通知》（2013）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6302&idx=5&sn=b3a8c95a59c0a85cebb73b536f8c76f0&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6302&idx=5&sn=b3a8c95a59c0a85cebb73b536f8c76f0&scene=21


【2】云南省两院两厅《关于我省办理诈骗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

通知》（2013）

【3】云南省两院两厅《关于我省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

准的通知》（2013）

【4】云南省两院两厅《关于我省办理抢夺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

通知》（2014）

【5】云南省两院两厅《关于加强涉嫌劳动保障犯罪案件查处衔接工作的

规定》（2015）

国家文件：

【6】最高法《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

发〔2016〕2 号）

【7】最高检、公安部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

规定（一）的补充规定》（公通字[2017]12 号）

【 8】 两 高 《 关 于 办 理 走 私 刑 事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 （ 法 释

[2014]10 号）

【9】两高《关于办理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

25 号）

【10】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法释〔2013〕21 号）

【11】两高《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2013〕8 号）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6302&idx=6&sn=302e859a03ece1f6580f6cd208712578&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6302&idx=6&sn=302e859a03ece1f6580f6cd208712578&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6302&idx=4&sn=a9359ae3fecfe0ed54b1a561b908a1c3&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6302&idx=4&sn=a9359ae3fecfe0ed54b1a561b908a1c3&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6302&idx=7&sn=491e017f2f4b9df512d00287cd89c74a&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6302&idx=7&sn=491e017f2f4b9df512d00287cd89c74a&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6302&idx=8&sn=14b475c2dcaa0669bdeb05532d68de72&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6302&idx=8&sn=14b475c2dcaa0669bdeb05532d68de72&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49&idx=6&sn=4197579821a38584b3a33b628f6d049a&chksm=e8e1703adf96f92ce7db7d00ccad06408bc509ceb869bdff01bf24ad9b5a0660ac9d58af0099&mpshare=1&scene=21&srcid=1010Xuvszv1qii426wXEaZQ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MjQwOTA5Mg==&mid=2247484719&idx=1&sn=174c12b03f7e828a68df42c436c6b0b6&chksm=e9e56144de92e85228798abb03d65afda12f57471757d27ae39185b94fb4b05774f4e4f95750&mpshare=1&scene=21&srcid=0910hBOmxRngVT4J0S8YjeEK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MjQwOTA5Mg==&mid=2247484719&idx=1&sn=174c12b03f7e828a68df42c436c6b0b6&chksm=e9e56144de92e85228798abb03d65afda12f57471757d27ae39185b94fb4b05774f4e4f95750&mpshare=1&scene=21&srcid=0910hBOmxRngVT4J0S8YjeEK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71&idx=7&sn=e533bf2006ca2163caa63e2ebcd0a3da&chksm=e8e171c4df96f8d2308ce1907c796cfa90ec2eeaa19febff954acd7adcf27322f380332b910f&mpshare=1&scene=21&srcid=1010XZQjbUazhDOX7D9YJUyh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71&idx=7&sn=e533bf2006ca2163caa63e2ebcd0a3da&chksm=e8e171c4df96f8d2308ce1907c796cfa90ec2eeaa19febff954acd7adcf27322f380332b910f&mpshare=1&scene=21&srcid=1010XZQjbUazhDOX7D9YJUyh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76&idx=4&sn=e54e6e5942f120d5adbcf9bc4c96707a&chksm=e8e171dfdf96f8c9862340e759cf04248898585d96bd94fca67fb40a95553b7921cae4c140b2&mpshare=1&scene=21&srcid=1010Tmf7cbdRwbxH0wvO5Hb8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76&idx=4&sn=e54e6e5942f120d5adbcf9bc4c96707a&chksm=e8e171dfdf96f8c9862340e759cf04248898585d96bd94fca67fb40a95553b7921cae4c140b2&mpshare=1&scene=21&srcid=1010Tmf7cbdRwbxH0wvO5Hb8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76&idx=3&sn=f300f59516fe6ee18a3946e66ede1ba6&chksm=e8e171dfdf96f8c9914000b2a76e8b28dd54af0dace8bd79c9be55c6429f8de9945c0443c442&mpshare=1&scene=21&srcid=1010DsIvV9oxGhN3CsAVzYir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76&idx=3&sn=f300f59516fe6ee18a3946e66ede1ba6&chksm=e8e171dfdf96f8c9914000b2a76e8b28dd54af0dace8bd79c9be55c6429f8de9945c0443c442&mpshare=1&scene=21&srcid=1010DsIvV9oxGhN3CsAVzYir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76&idx=3&sn=f300f59516fe6ee18a3946e66ede1ba6&chksm=e8e171dfdf96f8c9914000b2a76e8b28dd54af0dace8bd79c9be55c6429f8de9945c0443c442&mpshare=1&scene=21&srcid=1010DsIvV9oxGhN3CsAVzYir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378&idx=1&sn=cf039b6fd93e32994f72f5dc077e4948&chksm=e8e17115df96f803275f7702c888e7c3ee72fad3419ba2fc66edfd1103382c05e90912898fe6&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378&idx=1&sn=cf039b6fd93e32994f72f5dc077e4948&chksm=e8e17115df96f803275f7702c888e7c3ee72fad3419ba2fc66edfd1103382c05e90912898fe6&scene=21


【12】两高《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

释〔2013〕10 号）

【13】最高法《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法释〔2013〕3 号）

【14】最高法《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2016]8 号）

【15】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

年 4 月 18 日施行）

【16】最高法《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1 号）

【17】两高《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5]23 号）

【18】两高《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5]22 号

【19】两高《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2013

年 1 月 9 日起施行）

【20】两高一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意见》公通字[2013]37 号

【21】两高《关于办理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2017 年 4 月 17 日）

【22】最高法《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0]18 号)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76&idx=2&sn=e4a75a04997328d3b994443bc68db428&chksm=e8e171dfdf96f8c9a6b39806e30970b4dc40dc43661d8992d02c6d90f9e42ff826351c8e8e17&mpshare=1&scene=21&srcid=1010D6fo5ZVS7e2xfQh8V3au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76&idx=2&sn=e4a75a04997328d3b994443bc68db428&chksm=e8e171dfdf96f8c9a6b39806e30970b4dc40dc43661d8992d02c6d90f9e42ff826351c8e8e17&mpshare=1&scene=21&srcid=1010D6fo5ZVS7e2xfQh8V3au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71&idx=1&sn=b7b54bbb5de0662763b642b0e3bdd0c3&chksm=e8e171c4df96f8d29eb15b46b135c614e7f01a6c2e8e1c3c116f8ce6619085a46e4629119b3a&mpshare=1&scene=21&srcid=1010GId9asNrmhbIa4DM0S4U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71&idx=1&sn=b7b54bbb5de0662763b642b0e3bdd0c3&chksm=e8e171c4df96f8d29eb15b46b135c614e7f01a6c2e8e1c3c116f8ce6619085a46e4629119b3a&mpshare=1&scene=21&srcid=1010GId9asNrmhbIa4DM0S4U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71&idx=1&sn=b7b54bbb5de0662763b642b0e3bdd0c3&chksm=e8e171c4df96f8d29eb15b46b135c614e7f01a6c2e8e1c3c116f8ce6619085a46e4629119b3a&mpshare=1&scene=21&srcid=1010GId9asNrmhbIa4DM0S4U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3988&idx=1&sn=98124feb9a98f730e0c6260ba3a03294&chksm=e8e1709bdf96f98d17dd631cd6ed86d956d19f823eae433bf8d7280ff7560674f7b67c4ec461&mpshare=1&scene=21&srcid=0923QfnNjjCCb3dAaZu6VRcj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3725&idx=2&sn=7ece4920bc264b86a31ac36d14623770&chksm=e8e17382df96fa94834dec296210fe21219114e728702377a434e8b7c97d8e8c6dad348d42ec&mpshare=1&scene=21&srcid=0820bdqoVAvyKbI74uLjKQtZ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3940&idx=6&sn=320d6d044beee5c70c81198faa9d6ec4&scene=2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3940&idx=6&sn=320d6d044beee5c70c81198faa9d6ec4&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273&idx=3&sn=f6738bca61eac033843cdd47c8a631ea&chksm=e8e171bedf96f8a8e862635b5f1da9d395571d0b68025ca2129a5485a56c32c21e5e1c7da582&mpshare=1&scene=21&srcid=10100JjunAwQ8UNwiqIdqaZ4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273&idx=3&sn=f6738bca61eac033843cdd47c8a631ea&chksm=e8e171bedf96f8a8e862635b5f1da9d395571d0b68025ca2129a5485a56c32c21e5e1c7da582&mpshare=1&scene=21&srcid=10100JjunAwQ8UNwiqIdqaZ4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49&idx=2&sn=05d04852dcb768c3f827871f96e9bc89&chksm=e8e1703adf96f92c11fdd0276a2120bddaf591cf8de9b1f516d5e4181a864b8621fc3c2339a3&mpshare=1&scene=21&srcid=1009r7o4Lvdg2Qh4pSfHAixQ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49&idx=2&sn=05d04852dcb768c3f827871f96e9bc89&chksm=e8e1703adf96f92c11fdd0276a2120bddaf591cf8de9b1f516d5e4181a864b8621fc3c2339a3&mpshare=1&scene=21&srcid=1009r7o4Lvdg2Qh4pSfHAixQ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3748&idx=6&sn=87c1a018a6157a560b46df689d25ed50&chksm=e8e173abdf96fabd3d8dc9ab4fa05bcf0d6d672f637f48a13d1685fa6176e0f26e6e60ac8267&mpshare=1&scene=21&srcid=091707Rle6PYng7GSntZ5m4I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378&idx=4&sn=184e31275e067353191c5ba394ef7311&chksm=e8e17115df96f803ea3407ed831eff8598fd712dc05dbac9d7e814ebfec413198cd244de5371&mpshare=1&scene=21&srcid=1016qzncw1wyqT2ffw4DOVNo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378&idx=4&sn=184e31275e067353191c5ba394ef7311&chksm=e8e17115df96f803ea3407ed831eff8598fd712dc05dbac9d7e814ebfec413198cd244de5371&mpshare=1&scene=21&srcid=1016qzncw1wyqT2ffw4DOVNo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285&idx=6&sn=a8c6f65e9c40c8918037b1cad37af5b8&chksm=e8e171b2df96f8a4d51e3b4afbb0e318e5678fece1d04501fe4f49f5e4c18094d9e33755aa8d&mpshare=1&scene=21&srcid=10102vReG0p995qYVlL4pbaH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389&idx=1&sn=50965deb659b044ea7059e1a44eaedcc&chksm=e8e1712adf96f83c7fb3ed7fde084a79172dab02be2535ebdf6111afe84d750fbc019db563e8&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389&idx=1&sn=50965deb659b044ea7059e1a44eaedcc&chksm=e8e1712adf96f83c7fb3ed7fde084a79172dab02be2535ebdf6111afe84d750fbc019db563e8&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389&idx=1&sn=50965deb659b044ea7059e1a44eaedcc&chksm=e8e1712adf96f83c7fb3ed7fde084a79172dab02be2535ebdf6111afe84d750fbc019db563e8&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3937&idx=2&sn=d04fe6f3daedf98cdf04110d094e30eb&chksm=e8e170eedf96f9f8728ba741fb4fd6db2fc62e6d3f58bb7b40a843ea091724170bcc40967b0c&mpshare=1&scene=21&srcid=0910tG835RTRXJ4U0uBoSXH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3937&idx=2&sn=d04fe6f3daedf98cdf04110d094e30eb&chksm=e8e170eedf96f9f8728ba741fb4fd6db2fc62e6d3f58bb7b40a843ea091724170bcc40967b0c&mpshare=1&scene=21&srcid=0910tG835RTRXJ4U0uBoSXHe


【23】两高《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法释[2009]19 号)

【24】两高《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4〕14 号）

【25】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3〕12 号）

【26】两高《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

释〔2013〕18 号）

【27】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

释〔2016〕29 号）

【28】两高《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法释〔2016〕25 号）

【29】两高《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3 号）

【30】最高法《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法释〔2015〕16 号)

【31】两高一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意见》（法发[2016]32 号）

【32】两高一部《关于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意见》（公通字〔2014〕34 号）

【33】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意见》（2014）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3937&idx=4&sn=bf52a56140a78428d64fb07ba83f2c9b&chksm=e8e170eedf96f9f8592e9aef71935f8507eba0cb3399b6d4f3a13d44a994f55f1caeac42daa2&mpshare=1&scene=21&srcid=0910UmkUkzKawwBCM3SMPyyM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3937&idx=4&sn=bf52a56140a78428d64fb07ba83f2c9b&chksm=e8e170eedf96f9f8592e9aef71935f8507eba0cb3399b6d4f3a13d44a994f55f1caeac42daa2&mpshare=1&scene=21&srcid=0910UmkUkzKawwBCM3SMPyyM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71&idx=4&sn=59ee12f2ee5f5966bb6ae3c1071bd0be&chksm=e8e171c4df96f8d20d9a57fa1d6f146c01a4cd97b7b11949100ac313019044a14ce6d8d3f445&mpshare=1&scene=21&srcid=1010IRdmCppPvID2oktYPuN3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71&idx=4&sn=59ee12f2ee5f5966bb6ae3c1071bd0be&chksm=e8e171c4df96f8d20d9a57fa1d6f146c01a4cd97b7b11949100ac313019044a14ce6d8d3f445&mpshare=1&scene=21&srcid=1010IRdmCppPvID2oktYPuN3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71&idx=4&sn=59ee12f2ee5f5966bb6ae3c1071bd0be&chksm=e8e171c4df96f8d20d9a57fa1d6f146c01a4cd97b7b11949100ac313019044a14ce6d8d3f445&mpshare=1&scene=21&srcid=1010IRdmCppPvID2oktYPuN3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285&idx=6&sn=a8c6f65e9c40c8918037b1cad37af5b8&chksm=e8e171b2df96f8a4d51e3b4afbb0e318e5678fece1d04501fe4f49f5e4c18094d9e33755aa8d&mpshare=1&scene=21&srcid=10102vReG0p995qYVlL4pbaH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285&idx=6&sn=a8c6f65e9c40c8918037b1cad37af5b8&chksm=e8e171b2df96f8a4d51e3b4afbb0e318e5678fece1d04501fe4f49f5e4c18094d9e33755aa8d&mpshare=1&scene=21&srcid=10102vReG0p995qYVlL4pbaH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285&idx=6&sn=a8c6f65e9c40c8918037b1cad37af5b8&chksm=e8e171b2df96f8a4d51e3b4afbb0e318e5678fece1d04501fe4f49f5e4c18094d9e33755aa8d&mpshare=1&scene=21&srcid=10102vReG0p995qYVlL4pbaH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49&idx=8&sn=d586f2dfd1cc09c2335dc8a452a27b0f&chksm=e8e1703adf96f92c38a9ae7ba0114a91eae1efb2c7109bb2d6b16890e8c64339157ced605b7f&mpshare=1&scene=21&srcid=1010T241VBRd58HM9bdDu13Z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49&idx=8&sn=d586f2dfd1cc09c2335dc8a452a27b0f&chksm=e8e1703adf96f92c38a9ae7ba0114a91eae1efb2c7109bb2d6b16890e8c64339157ced605b7f&mpshare=1&scene=21&srcid=1010T241VBRd58HM9bdDu13Z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49&idx=5&sn=4ab1eb08374938edd98ec6226ec32a58&chksm=e8e1703adf96f92c622157f951993479586639c3ee224bcce44a9256b66ea0a600ee6dd299d5&mpshare=1&scene=21&srcid=1010VyyN5QlNCww0L1jLva86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49&idx=5&sn=4ab1eb08374938edd98ec6226ec32a58&chksm=e8e1703adf96f92c622157f951993479586639c3ee224bcce44a9256b66ea0a600ee6dd299d5&mpshare=1&scene=21&srcid=1010VyyN5QlNCww0L1jLva86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49&idx=1&sn=24442ab5df87cf59fde449b2e5878a97&chksm=e8e1703adf96f92cd3b00b0d914609ff5a12c0b7fac96eb98c3c137d0da308553cb032c30e11&mpshare=1&scene=21&srcid=10107VjLweQK7tXaZQmPQrG6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49&idx=1&sn=24442ab5df87cf59fde449b2e5878a97&chksm=e8e1703adf96f92cd3b00b0d914609ff5a12c0b7fac96eb98c3c137d0da308553cb032c30e11&mpshare=1&scene=21&srcid=10107VjLweQK7tXaZQmPQrG6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49&idx=1&sn=24442ab5df87cf59fde449b2e5878a97&chksm=e8e1703adf96f92cd3b00b0d914609ff5a12c0b7fac96eb98c3c137d0da308553cb032c30e11&mpshare=1&scene=21&srcid=10107VjLweQK7tXaZQmPQrG6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49&idx=4&sn=ed985e5136a975078d9e609f8edbaf03&chksm=e8e1703adf96f92cf6305ba606e4fc6ed8ddd7bf81cb825b5fbc4b2f99248c3ae54fb795fe0a&mpshare=1&scene=21&srcid=10101BbUfwIBeqM2bpXP5En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49&idx=4&sn=ed985e5136a975078d9e609f8edbaf03&chksm=e8e1703adf96f92cf6305ba606e4fc6ed8ddd7bf81cb825b5fbc4b2f99248c3ae54fb795fe0a&mpshare=1&scene=21&srcid=10101BbUfwIBeqM2bpXP5En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49&idx=4&sn=ed985e5136a975078d9e609f8edbaf03&chksm=e8e1703adf96f92cf6305ba606e4fc6ed8ddd7bf81cb825b5fbc4b2f99248c3ae54fb795fe0a&mpshare=1&scene=21&srcid=10101BbUfwIBeqM2bpXP5En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378&idx=7&sn=528d107202470aeb395f44f186cac111&chksm=e8e17115df96f803d82052b7ca9c257a17793fc1daff77b4425543870bab179b0e93200e0f14&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378&idx=7&sn=528d107202470aeb395f44f186cac111&chksm=e8e17115df96f803d82052b7ca9c257a17793fc1daff77b4425543870bab179b0e93200e0f14&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378&idx=7&sn=528d107202470aeb395f44f186cac111&chksm=e8e17115df96f803d82052b7ca9c257a17793fc1daff77b4425543870bab179b0e93200e0f14&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085&idx=7&sn=aefc46521dc028aff7a0c4b9486515e4&chksm=e8e1707adf96f96c5596d0ec7c4c632b7b77c975ceb9f97858297f7f6e9d4ef6d1a7913c826d&mpshare=1&scene=21&srcid=0923WNupEYEhBKtaFPuOhAkO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085&idx=7&sn=aefc46521dc028aff7a0c4b9486515e4&chksm=e8e1707adf96f96c5596d0ec7c4c632b7b77c975ceb9f97858297f7f6e9d4ef6d1a7913c826d&mpshare=1&scene=21&srcid=0923WNupEYEhBKtaFPuOhAkO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70&idx=3&sn=7ee76e3ef4f6d9160bcd250bba894656&chksm=e8e171c5df96f8d366a405e70780f64ee68f3a002e6a74e9cf3832c29400167559dc1db2bf2e&mpshare=1&scene=21&srcid=1010L64i4BaKLrWFLwYqdpJF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70&idx=3&sn=7ee76e3ef4f6d9160bcd250bba894656&chksm=e8e171c5df96f8d366a405e70780f64ee68f3a002e6a74e9cf3832c29400167559dc1db2bf2e&mpshare=1&scene=21&srcid=1010L64i4BaKLrWFLwYqdpJF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378&idx=5&sn=53a0ba9ec251c565592655c8072741e7&chksm=e8e17115df96f8035d7999d05edd99215e6ef1e99924a2aabf9977013497596ccbc2272e68a6&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378&idx=5&sn=53a0ba9ec251c565592655c8072741e7&chksm=e8e17115df96f8035d7999d05edd99215e6ef1e99924a2aabf9977013497596ccbc2272e68a6&scene=21


【34】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伪基站”设备案件的意

见》（公通字﹝2014﹞13 号）

【35】两高《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法释[2017]10 号）

【36】两高《关于办理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请材料造假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5 号）

【37】两高《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3 号）

【38】两高《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2012 年 12 月 20 日）

【39】最高法《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6]27 号）

【40】最高法《关于审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24 号）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284&idx=4&sn=8b9a81c7b2818765e7f5df06065f72a4&chksm=e8e171b3df96f8a5697d7ad472e188920b347fce586914122f061eb7d93cfa0edccd1a974bcb&mpshare=1&scene=21&srcid=1010ynx4hAewhIo1K0FCWV6J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284&idx=4&sn=8b9a81c7b2818765e7f5df06065f72a4&chksm=e8e171b3df96f8a5697d7ad472e188920b347fce586914122f061eb7d93cfa0edccd1a974bcb&mpshare=1&scene=21&srcid=1010ynx4hAewhIo1K0FCWV6J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389&idx=3&sn=77c80eb6c7bfe44d54ab1ef28cd9de9d&chksm=e8e1712adf96f83c90edb275e57f31033b2a0310e36d897aaa870eb3c11927763c9c10769347&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389&idx=3&sn=77c80eb6c7bfe44d54ab1ef28cd9de9d&chksm=e8e1712adf96f83c90edb275e57f31033b2a0310e36d897aaa870eb3c11927763c9c10769347&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389&idx=3&sn=77c80eb6c7bfe44d54ab1ef28cd9de9d&chksm=e8e1712adf96f83c90edb275e57f31033b2a0310e36d897aaa870eb3c11927763c9c10769347&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MjQwOTA5Mg==&mid=2247485245&idx=3&sn=1d6dd16b53c2ccdd33ffbcfc29b27fa5&chksm=e9e56356de92ea40af2755bed3c0995c88ffcc8c3f43ea3b9dbcd7d5198080a251c5567aa06a&mpshare=1&scene=21&srcid=1010T7NCrORHexr3eYNsg6eC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MjQwOTA5Mg==&mid=2247485245&idx=3&sn=1d6dd16b53c2ccdd33ffbcfc29b27fa5&chksm=e9e56356de92ea40af2755bed3c0995c88ffcc8c3f43ea3b9dbcd7d5198080a251c5567aa06a&mpshare=1&scene=21&srcid=1010T7NCrORHexr3eYNsg6eC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MjQwOTA5Mg==&mid=2247485245&idx=3&sn=1d6dd16b53c2ccdd33ffbcfc29b27fa5&chksm=e9e56356de92ea40af2755bed3c0995c88ffcc8c3f43ea3b9dbcd7d5198080a251c5567aa06a&mpshare=1&scene=21&srcid=1010T7NCrORHexr3eYNsg6eC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76&idx=6&sn=f15cde37eae661cd5bda38b840dd00c5&chksm=e8e171dfdf96f8c98103401489cc633aec2ba6a699b1b352336d9c0955c4f774185463ba0f81&mpshare=1&scene=21&srcid=1010I4IlEcG4pVppHTy8D5fc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76&idx=6&sn=f15cde37eae661cd5bda38b840dd00c5&chksm=e8e171dfdf96f8c98103401489cc633aec2ba6a699b1b352336d9c0955c4f774185463ba0f81&mpshare=1&scene=21&srcid=1010I4IlEcG4pVppHTy8D5fc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378&idx=2&sn=8d8dd06ad0e8084073d87e06b9ba2b4c&chksm=e8e17115df96f80390225dcbc7988511d421da77410530bd458e30c5cd8ca70a69c877ea4915&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378&idx=2&sn=8d8dd06ad0e8084073d87e06b9ba2b4c&chksm=e8e17115df96f80390225dcbc7988511d421da77410530bd458e30c5cd8ca70a69c877ea4915&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71&idx=3&sn=ffc30f20bf117956d03363c69576c778&chksm=e8e171c4df96f8d2e2dc8f3d30bcf418ba2d8bfe15649ae60bc52c99f2b81b576abd5c876a2c&mpshare=1&scene=21&srcid=1010P0VrT9A4UwH9oQltv7Wm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71&idx=3&sn=ffc30f20bf117956d03363c69576c778&chksm=e8e171c4df96f8d2e2dc8f3d30bcf418ba2d8bfe15649ae60bc52c99f2b81b576abd5c876a2c&mpshare=1&scene=21&srcid=1010P0VrT9A4UwH9oQltv7Wm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g5MDU5Mg==&mid=2247484171&idx=8&sn=34dd5d52159390e7a0e64cdefe2b5521&chksm=e8e171c4df96f8d222a21ff025ea82cab0d65129e81a5a895dddf66b276c0943982d1a3e6491&mpshare=1&srcid=1010vNMkvuoNSdToX62LcWY0&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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